附件1
2025年云南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
申报条件及材料要求

一、申报条件
申报2025年云南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须满足以下条件：
（1） 项目申报人应为云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团队主要成员应为云南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或毕业3年内（统计时间为截至2025年7月31日）的高校毕业生。
（二）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项目技术来源清晰，无知识产权或股权纠纷。项目申报人及团队成员在个人诚信记录、创业实体在经营活动中无重要的不良信用记录、无较严重的行政处罚、经营异常行为。
（三）申报项目应符合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导向，紧紧围绕服务全省重点产业战略目标，具备一定创新性和开发价值，项目运营计划完整科学、市场目标清晰明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四）申报项目计划成型尚未落地或处于初创阶段。项目申报人须为项目持有人或实际运营负责人，落地后应为创业实体的法定代表人；已落地申报项目主要研发、销售或经营活动地应在云南省内。
（五）申报项目至少有1名校内指导老师。
（六）鼓励在省级及以上各类创新创业赛事中获奖项目、对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项目申报。
二、申报材料
申报2025年云南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须提供以下材料：
[bookmark: _GoBack]（一）经学校就业创业工作部门审核且学校盖章的2025年云南省大学生优秀创业项目申报书（附件2）。
（二）项目计划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项目负责人及其他主要成员简历、身份证复印件；
（四）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证书，或其他可以说明项目前景、技术参考的文件。
（五）已进行工商注册的项目，还须提供：
1.项目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复印件。
2.项目上一年度和最近1个月的会计报表复印件，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及附注；注册营业不足1年的项目提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注册资金证明复印件和最近1个月会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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